
案件種類： □中古車 □新車 □原融 □原融代償 和潤合約編號： 申請日： 年 月 日

借款用途：□購車 □還其他負債 □購買耐久財(家電家俱) □生意週轉/備用/創業 □子女教育/學費 □投資理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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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月收入：

現住房屋         年□自有\配偶所有 □父母/子女所有 □租賃 □其他(             ) E-mail： 服務單位：

服務地址：□□□ 行業別：

通訊地址：□戶籍 □其他 □□□

□ 負責人兼保證人

專案： 期數： 成數：

確

認

年資：

年資：

行動：

學歷：電話：

行業別：

保

證

人

二

姓名： ID： □男 □女

服務地址：□□□ 電話：

現住房屋         年□自有\配偶所有 □父母/子女所有 □租賃 □其他(             )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戶籍 □其他 □□□

現住房屋         年□自有\配偶所有 □父母/子女所有 □租賃 □其他(             )

服務地址：□□□ 電話：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戶籍 □其他 □□□

生日：  　/   　/

年資：

電話：

電話： 職稱：

戶籍地址：□□□

申請人等聲明已了解申請內容且保證上述資料均填載屬實，並願同意共同遵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暨約定書及致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書之各項條款及約定事項。申請人（包括借款人、保證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等）已於民國             年             月             日取得　貴行提供之空白定型化契約書攜回審閱。(若未填寫攜回日期者，則授權貴行依本約定書申請日填寫)

借款人 (簽章)

受款人或其指定車商：                                                     　　於                                             銀行                                      分行 帳號：

.

E-mail：

職稱：

保

證

人

一

姓名： ID： □男 □女

姓名： ID： 行動：電話：

汽車貸款申請書                                              客服專線：0800-893-666 FAX：02-81926335

ID：姓名： 電話： 行動：

名稱： 統編：

內

容

聲   明   暨   委   託   撥   款   事   項

補貼款：
補貼款來源： □經銷商      □業代      □其他                                                          .

頭款： 尾款：

服務單位：

□已婚   □未婚   □其他

廠牌： 權威價：

利率：貸款金額：

CC：車色：出廠年月：車號:車名: 買賣價：

行動：實際用車人：

借款人同意將前開借款應繳本息繳付予 貴公司並委託 貴公司代為繳付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借款人等同意於提前清償前開借款時，委由　貴公司代為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辦理結清清償事宜，絕無異議。並同意

於借款人未依約履行前開借款債務時，由 貴公司代償本借款債務，由 貴公司全權處理催收及訴訟等相關程序，並取得前開借款債權及其擔保物權。

借款人同意前開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辦理汽車貸款於撥入　貴公司帳戶後，委託　貴公司將前開金額轉入本人指定之帳戶，茲約定指定帳戶如下，倘有任何糾葛，概由本人負責，與　貴公司無涉。

致　和　潤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同　意　書

ID：姓名：

生日：  　/   　/ 關係：

電話：

月收入：

服務單位：

行動：

關係：

E-mail：

月收入：

行業別：

學歷：

□已婚   □未婚   □其他

付

款

□劃撥    □ACH    □支票 (銀行:                                分行:                             戶名：                                 帳號:

劃撥單地址： □戶籍地   □通訊地   □公司   □其他 □□□

保證人 (簽章) 保證人 (簽章)

職稱：

關係：

/        /

資本額：年營業額：電話：

期付款：

產業別：員工數：

1.申請人（包括借款人、保證人，以下簡稱申請人等）已了解申請內容且保證上述資料均填載屬實，並授權  貴行向有關單位核對該等資料。

2.貴行基於為申請人等於中華民國境內外提供本申請書所載貸款業務及其他  貴行獲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業務之目的，有必要蒐集申請人個人資料，而在相關事實或法律關係存續期間或法令規定之期間內，就  貴行蒐集之申

請人等個人資料，將以書面、音軌紀錄及/或電子等形式處理、利用（包括但不限於將上述個人資料揭露予公務機關、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或協助  貴行提供前述服務之必要第三人）。就  貴行所蒐集之上述個人資

料，申請人等得向  貴行要求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之。惟申請人等若提出前述要求時，申請人等應自行承擔因此所生之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貴行可能無法與申請

人等有任何往來或提供申請人等所需之金融商品或服務，且  貴行可能提前終止與申請人等間之契約關係及相關附屬服務，再者  貴行亦可能依法或基於風險管理等因素，拒絕申請人等之要求。申請人等業經  貴行所屬人

員之說明及解釋後，謹此確認並同意  貴行有權於依前述告知內容蒐集、處理、利用申請人等之個人資料。

3.申請人等同意  貴行之交易帳款收付業務、電腦處理業務或其他與本契約有關之附隨業務（包括但不限於資訊系統之資料登錄、處理及輸出，資訊系統之開發、監控及維護，行銷，客戶資料輸入，表單列印、裝封及付

交郵寄，表單、憑證等資料保存，帳款催收及法律程序，車輛協尋、取回與拍賣作業，汽車借款行銷及貸放作業管理（不含授信審核之准駁）、服務及諮詢等作業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定得委外之作業項目等），於必要時得

依金管會規定或經金管會核准，委託適當之第三人機構合作辦理。

4.申請人等同意  貴行將申請人等之初步徵信評分資料(不包含於聯徵中心查得的客戶資料)提供予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以為專案業務往來需要。

5.申請人等同意  貴行毋庸退還為辦理本貸款所附之申請文件及申請表格，且同意 貴行保留核准與否及決定貸款金額、期間、利率之權利。

6.申請人等知悉本貸款可由 貴行委託之行銷公司銷售人員處理有關申請作業。

電話：

公

司

設立日期：

地址：□□□

□已婚   □未婚   □其他 生日：  　/   　/

□男 □女

電話：

行動：


